[bookmark: _Toc89350845]一、迪文奖学金（差额）
（一）评选对象
四年级本科生。
（二）名额
学院可推荐1名至学校，学校组织进行差额评选。
（三）参评条件
1. 热爱祖国，热爱学校，热爱科学，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立志成为科技创新人才；
[bookmark: _GoBack]2.学习成绩优异，成绩排名专业前15%，优良率80%以上；
3.科技创新能力强，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类科技创新、工程竞技大赛，且在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大赛或学科知识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或在科研项目理论研究、实践工作中担任重要工作；
4. 有社会责任感和团结协作精神，积极参加各类集体活动，或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
如申请人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可优先考虑：
1.有发明创造，成果经审查具有较高的创造性和水平，并获得国家专利；
2.以第一作者国内外正式出版的核心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或在全国性或国家部（委）级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经审查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
3.以骨干成员身份在全国性高水平的学科理论竞赛或科技创新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入围排名等同）；
4. 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以骨干成员身份参与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通过国家鉴定并在获奖的科研项目中起重要作用。
（四）参评方法
10月23日24:00前，学生登录学生综合数据平台http://stu.bit.edu.cn，在“奖学金”模块中选择相应的奖学金项目，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操作方法见附件3）。
同时提交《附件8：【光电学院】2025年社会捐助类奖学金候选人基本信息表》电子版、个人证明材料电子版和纸质版，所有证明材料合并为一个PDF文件，双面打印，以“迪文奖学金-光电学院-培养层次-姓名-学号”命名，并附目录。其中，本科生需提供2024-2025学年成绩单，加盖教学专用章，放在证明材料首页；研究生需提供本学段成绩单，加盖教学专用章，放在证明材料首页。
电子版提交至邮箱435095715@qq.com，邮件命名同文件名，纸质版提交至中关村校区光电楼219刘晓莹老师（可京工飞鸿，地址：继续教育楼（光电楼）219，刘晓莹，68918797）。
注：所有成果仅限2024-2025学年内，硕博连读学生需使用博士阶段取得的成果参评。



二、航空工业中航技奖学金（差额）
（一）评选对象
四年级本科生和二年级研究生。
（二）名额分配
学院可推荐1名大四生和1名研二生至学校，学校组织进行差额评选。
（三）参评条件
1. 在2024-2025学年无不及格科目（含通识选修等所有课程）；且综合成绩排名在专业前30%；
2.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交流经历，大学英语六级取得500分（含）以上或其他语种等级考试获得B1（含）以上，或雅思6分以上，或托福80分以上（须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扫描版）；
3.主动担当作为，担任学生干部者优先；
4.热爱航空事业，积极参与航空科研项目或航空工业所属单位实习实践活动；
5.积极奉献服务，承担助教、帮扶、防疫等志愿服务工作；善于团队协作，作为团队负责人完成学习科研或社会实践项目；生活高效自律，完成学习、科研、实践任务的同时有至少一项健康积极的个人爱好，推荐意见须说明以上相关情况；
（四）参评方法
10月23日24:00前，学生登录学生综合数据平台http://stu.bit.edu.cn，在“奖学金”模块中选择相应的奖学金项目，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操作方法见附件3）。
同时提交《附件8：【光电学院】2025年社会捐助类奖学金候选人基本信息表》电子版、个人证明材料电子版和纸质版，所有证明材料合并为一个PDF文件，双面打印，以“航空工业中航技奖学金-光电学院-培养层次-姓名-学号”命名，并附目录。其中，本科生需提供2024-2025学年成绩单，加盖教学专用章，放在证明材料首页；研究生需提供本学段成绩单，加盖教学专用章，放在证明材料首页。
电子版提交至邮箱435095715@qq.com，邮件命名同文件名，纸质版提交至中关村校区光电楼219刘晓莹老师（可京工飞鸿，地址：继续教育楼（光电楼）219，刘晓莹，68918797）。
注：所有成果仅限2024-2025学年内，硕博连读学生需使用博士阶段取得的成果参评。


三、小米奖学金（等额推荐，特等奖由设奖单位函评确认入围名单后，组织评审会差额评选）
（一）评选对象
本科和硕士。
（二）名额分配
学院可推荐1名本科生和2名硕士生获得小米奖学金（奖励额度5000元/人/年），设奖单位组织从中差额评选出特等奖（奖励额度20000元/人/年）。
（三）参评条件
1. 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研究生应有论文发表；
2. 科技创新能力强，或在校（院）级以上科技创新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或在科技项目理论研究、实践工作中担任主要工作；
3. 社会责任感强，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热心社会公益活动，担任过主要学生干部者优先。
（四）参评方法
10月23日24:00前，学生登录学生综合数据平台http://stu.bit.edu.cn，在“奖学金”模块中选择相应的奖学金项目，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操作方法见附件3）。
同时提交《附件5：申请表》电子版和纸质版、《附件6：小米奖助学金志愿书》电子版和纸质版、《附件8：【光电学院】2025年社会捐助类奖学金候选人基本信息表》电子版、个人证明材料电子版和纸质版，附件5和附件6均单面打印，所有证明材料合并为一个PDF文件，双面打印，以“小米奖学金-光电学院-培养层次-姓名-学号”命名，并附目录。其中，本科生需提供2024-2025学年成绩单，加盖教学专用章，放在证明材料首页；研究生需提供本学段成绩单，加盖教学专用章，放在证明材料首页。如有参与公益活动，请提供图片影响、媒体报道、专访或其他资料作为证明材料。
电子版提交至邮箱435095715@qq.com，邮件命名同文件名，纸质版提交至中关村校区光电楼219刘晓莹老师（可京工飞鸿，地址：继续教育楼（光电楼）219，刘晓莹，68918797）。
注：所有成果仅限2024-2025学年内，硕博连读学生需使用博士阶段取得的成果参评。


四、华为奖学金（等额推荐）
（一）评选对象
27年毕业的优秀研究生。
（二）名额
学院可推荐1名27年毕业的研究生（奖励金额为1万元/人/年）。
（三）参评条件
无具体要求，学院择优推荐。
（四）参评方法
10月23日24:00前，学生登录学生综合数据平台http://stu.bit.edu.cn，在“奖学金”模块中选择相应的奖学金项目，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操作方法见附件3）。
同时提交《附件7：【光电学院】2025年华为奖学金获奖学生信息表》电子版、《附件8：【光电学院】2025年社会捐助类奖学金候选人基本信息表》电子版、个人证明材料电子版和纸质版，所有证明材料合并为一个PDF文件，双面打印，以“华为奖学金-光电学院-培养层次-姓名-学号”命名，并附目录。其中，本科生需提供2024-2025学年成绩单，加盖教学专用章，放在证明材料首页；研究生需提供本学段成绩单，加盖教学专用章，放在证明材料首页。
电子版提交至邮箱435095715@qq.com，邮件命名同文件名，纸质版提交至中关村校区光电楼219刘晓莹老师（可京工飞鸿，地址：继续教育楼（光电楼）219，刘晓莹，68918797）。
注：所有成果仅限2024-2025学年内，硕博连读学生需使用博士阶段取得的成果参评。


五、比亚迪奖学金（等额推荐）
（一）评选对象
四年级本科生，二、三年级硕士研究生及二年级以上在读博士生。
（二）名额分配
学院可推荐1名本科生、3名硕士生、1名博士生（奖励金额为本科生每人1万元，硕士生、博士生每人2万元）。
（三）参评条件
1．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2．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敢于担当、不懈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
3．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无违法违纪行为。
4． 具有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尊敬师长，身心健康，热爱集体，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够激励和带动身边同学敦品励学，综合素质突出，综合评价结果为“优”；
6． [bookmark: OLE_LINK6]学业成绩优秀，本科生参评学年学习成绩排名须居专业前30%，研究生所修课程单科成绩不低于70分；
7． 在符合上述条件前提下，本科生满足下列条件之一优先参评，研究生还应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本人第二）在本学科（或本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 以前两顺位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在国际/国家级重大的学术科研、创新实践等竞赛性活动中取得二等奖及以上荣誉；
(4) 曾在重大科研项目中担任主要完成人。
（四）参评方法
10月23日24:00前，学生登录学生综合数据平台http://stu.bit.edu.cn，在“奖学金”模块中选择相应的奖学金项目，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操作方法见附件3）。
同时提交《附件5：申请表》电子版和纸质版、《附件8：【光电学院】2025年社会捐助类奖学金候选人基本信息表》电子版、个人证明材料电子版和纸质版，附件5单面打印，所有证明材料合并为一个PDF文件，双面打印，以“比亚迪奖学金-光电学院-培养层次-姓名-学号”命名，并附目录。其中，本科生需提供2024-2025学年成绩单，加盖教学专用章，放在证明材料首页；研究生需提供本学段成绩单，加盖教学专用章，放在证明材料首页。
电子版提交至邮箱435095715@qq.com，邮件命名同文件名，纸质版提交至中关村校区光电楼219刘晓莹老师（可京工飞鸿，地址：继续教育楼（光电楼）219，刘晓莹，68918797）。
注：所有成果仅限2024-2025学年内，硕博连读学生需使用博士阶段取得的成果参评。



六、SMC奖学金（等额推荐）
（一）评选对象
具有北京理工大学学籍的在校大学二年级（含）以上的学生。
（二）名额
学院可推荐1名本科生、2名研究生。
（三）参评条件
参评学生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热爱学习、生活俭朴，德智体全面发展；勤奋努力、学习成绩优秀。
参评本科生须符合上述基本条件，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 该学年学习成绩和德智体综合测评成绩均排列本专业学生中的前25%；
[bookmark: OLE_LINK1]2. 有发明创造，成果经审查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和较高的水平；
3. 在学术上有创见，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二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4. 在市级以上高水平的数学、物理、外语等单科竞赛中获得前三名；
5. 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在实验技术和实验设备的研究方面有突出的能力；
6.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优先参评。

参评研究生须符合上述基本条件，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 有发明创造，成果通过市级以上鉴定并获奖，或在导师负责的通过国家鉴定并获奖的科研项目中起重要作用；
2. 在国内外出版的一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或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经审查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
3. 学位论文经审查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
4. 在省（部）级以上研究生竞赛中获前三名；
5. 在实验设备和实验技术的研究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
6. 从事技术开发，取得较大经济效益；
7.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优先参评。
（四）参评方法
10月23日24:00前，学生登录学生综合数据平台http://stu.bit.edu.cn，在“奖学金”模块中选择相应的奖学金项目，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操作方法见附件3）。
同时提交《附件8：【光电学院】2025年社会捐助类奖学金候选人基本信息表》电子版、个人证明材料电子版和纸质版，所有证明材料合并为一个PDF文件，双面打印，以“SMC奖学金-光电学院-培养层次-姓名-学号”命名，并附目录。其中，本科生需提供2024-2025学年成绩单，加盖教学专用章，放在证明材料首页；研究生需提供本学段成绩单，加盖教学专用章，放在证明材料首页。
电子版提交至邮箱435095715@qq.com，邮件命名同文件名，纸质版提交至中关村校区光电楼219刘晓莹老师（可京工飞鸿，地址：继续教育楼（光电楼）219，刘晓莹，68918797）。
注：所有成果仅限2024-2025学年内，硕博连读学生需使用博士阶段取得的成果参评。

